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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財 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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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活生 活 補給站補給站
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

財 經 
&

生 活

整理／公關部  資料來源／金管會、國稅局、勞動部

公
平
待
客
原
則
評
核
結
果  

  

金
管
會
為
瞭
解
金
融
業
是
否
落
實
「
公
平
待
客
原
則
」
，

二○

二
一
年
續
對
三
十
五
家
銀
行
、
三○

家
綜
合
證
券
商
、

二
十
二
家
壽
險
公
司
及
十
九
家
產
險
公
司
進
行
書
面
評
核
，

檢
視
二○

二○

年
度
落
實
情
形
。
現
已
完
成
評
核
作
業
，
排

名
前
二○

％
的
業
者
，
銀
行
業
有
七
家
、
證
券
業
有
六
家
、

壽
險
及
產
險
業
各
四
家
。
依
機
構
名
稱
筆
劃
順
序
為
：

 
一
、
銀
行
業
：
上
海
商
業
儲
蓄
銀
行
、
合
作
金
庫
商
業
銀

行
、
星
展
（
台
灣
）
商
業
銀
行
、
國
泰
世
華
商
業
銀
行
、
華

南
商
業
銀
行
、
匯
豐(

台
灣)

商
業
銀
行
及
臺
灣
土
地
銀
行
。

 

二
、
證
券
業
：
元
大
證
券
、
中
國
信
託
證
券
、
玉
山
證
券
、

合
庫
證
券
、
兆
豐
證
券
及
第
一
金
證
券
。

 

三
、
保
險
業
：

 
(

一)

壽
險
業
：
友
邦
人
壽
、
中
國
人
壽
、
保
德
信
國
際
人

壽
及
國
泰
人
壽
。

 
(

二)

產
險
業
：
中
國
信
託
產
物
保
險
、
泰
安
產
物
保
險
、

國
泰
世
紀
產
物
保
險
及
新
加
坡
商
美
國
國
際
產
物
保
險
。     

 

本
次
除
了
表
揚
表
現
前
二○

％
業
者
，
也
新
增
顯
著
進
步

獎
，
激
勵
較
上
次
受
評
顯
著
進
步
並
加
強
落
實
公
平
待
客
的

業
者
，
本
年
顯
著
進
步
獎
得
獎
業
者
為
聯
邦
商
業
銀
行
、
統

一
證
券
、
新
光
人
壽
及
南
山
產
險
。

 

金
管
會
表
示
，
本
年
度
進
入
第
三
年
評
核
，
金
融
業
整
體

呈
現
質
化
的
進
步
，
業
者
除
已
按
「
金
融
服
務
業
公
平
待
客

原
則
」
訂
定
內
部
規
範
，
定
期
檢
視
更
新
外
，
並
多
有
提
出

優
化
或
補
強
措
施(

如
關
注
普
惠
金
融
措
施)

及
為
利
執
行

增
訂
細
部
規
範(

如
開
辦
新
業
務
者
，
針
對
客
戶
權
益
保
護

規
劃
相
關
措
施
與
作
為)

。
評
核
過
程
中
亦
發
現
金
融
業
者
董

事
會
推
動
之
重
視
及
具
體
作
為
等
情
形
有
諸
多
亮
點
，
例
如

在
董
事
會
中
提
出
公
平
待
客
具
體
改
善
服
務
措
施
、
提
供
高

齡
、
身
障
、
偏
鄉
等
弱
勢
家
庭
金
融
友
善
服
務
環
境
、
成
立

跨
單
位
公
平
待
客
專
責
小
組
負
責
規
劃
執
行
、
瞭
解
同
業
正

面
作
法
，
優
化
服
務
等
作
為
。

 

金
管
會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雖
然
業
者
公
平
待
客
落
實
整
體
上

有
進
步
，
但
評
核
過
程
中
發
現
有
若
干
缺
失
，
例
如
部
分
銀

行
業
者
有
理
財
專
員
挪
用
客
戶
款
項
，
違
反
注
意
與
忠
實
義

務
原
則
；
部
分
綜
合
證
券
商
於
注
意
與
忠
實
業
務
原
則
尚
有

可
強
化
之
處
；
部
分
壽
險
公
司
發
生
業
務
員
使
用
不
當
話
術

招
攬
保
單
、
挪
用
保
費
、
偽
造
簽
名
等
缺
失
；
部
分
產
險
公

司
有
未
公
平
對
待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情
事
、
核
保
過
程
未
確
實

審
閱
要
保
人
簽
章
。
針
對
前
開
公
平
待
客
落
實
有
待
加
強
之

處
，
除
建
議
業
者
法
遵
及
內
稽
單
位
加
強
檢
測
業
務
單
位
法

令
遵
循
及
內
部
控
制
制
度
等
之
落
實
執
行
情
形
，
本
會
亦
將

於
日
常
監
理
加
強
督
導
。

 

金
管
會
推
動
「
金
融
服
務
業
公
平
待
客
原
則
」
，
並
自
二

○

一
九
年
開
始
實
施
評
核
機
制
，
本
次
為
第
三
年
辦
理
評
核
，

由
於
本
評
核
機
制
仍
在
逐
年
檢
討
修
正
調
整
，
本
年
度
仍
維

持
依
機
構
筆
畫
順
序
公
布
前
二○

％
業
者
及
增
頒
顯
著
進
步

獎
。
為
鼓
勵
績
優
業
者
，
銀
行
局
、
證
期
局
及
保
險
局
將
視

疫
情
情
形
分
別
安
排
頒
獎
表
揚
，
並
由
得
獎
業
者
在
會
中
簡

報
分
享
落
實
公
平
待
客
原
則
的
實
務
經
驗
供
同
業
學
習
。

 

金
管
會
表
示
，
從
連
續
三
年
評
核
結
果
分
析
，
透
過
公
平

待
客
評
核
，
能
協
助
業
者
在
提
供
金
融
商
品
銷
售
或
服
務
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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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
對
「
公
平
待
客
原
則
九
大
原
則
」
尚
需
加

強
落
實
之
處
，
提
出
相
應
之
精
進
措
施
及
執

行
，
例
如
有
金
融
業
者
更
注
意
強
化
滿
意
服

務
，
亦
有
業
者
導
入
智
能
客
服
等
措
施
，
強

化
金
融
服
務
品
質
、
優
化
金
融
消
費
者
之
體

驗
。
公
平
待
客
評
核
制
度
也
促
使
業
者
自
我

檢
視
內
部
控
制
及
內
部
稽
核
應
加
強
之
處
，

提
升
公
司
治
理
效
能
。
金
管
會
亦
將
持
續
透

過
檢
討
、
精
進
評
核
機
制
、
修
正
金
融
法

規
，
督
導
各
公
司
落
實
法
令
遵
循
及
執
行
公

平
待
客
原
則
，
強
化
消
費
者
權
益
之
保
障
。

使
用
自
然
人
憑
證
或
健
保
卡
線
上

申
請
核
發
「
遺
產
稅
繳
清
證
明
書
」

   

財
政
部
台
北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
可
利
用
自
然
人
憑
證
或
健
保
卡
至
「
財
政
部

稅
務
入
口
網
」
（h

ttp
s
://w

w
w

.e
ta

x.n
a
t.

g
o
v
.tw

）
線
上
申
請
核
發
「
遺
產
稅
繳
清
證

明
書
」
，
免
出
門
即
可
取
得
稅
務
相
關
證
明

文
件
，
安
全
又
便
利
。

   

該
局
說
明
，
遺
產
稅
納
稅
義
務
人
繳
清
稅

款
後
，
除
親
洽
管
轄
國
稅
局
臨
櫃
申
請
核
發

「
遺
產
稅
繳
清
證
明
書
」
外
，
也
可
利
用
自

然
人
憑
證
或
健
保
卡
至
財
政
部
稅
務
入
口
網

申
辦
，
至
於
相
關
附
件
資
料
可
掃
描
後
併
同

上
傳
，
或
於
申
辦
後
三
日
內
以
郵
寄
或
傳
真

檢
送
，
經
受
理
國
稅
局
核
對
無
誤
後
，
將
以

郵
寄
方
式
寄
出
遺
產
稅
繳
清
證
明
書
。

 

該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林
先
生
因
辦
理
遺
產
繼

承
過
戶
需
檢
附
國
稅
局
核
發
之
遺
產
稅
繳
清

證
明
書
，
又
近
期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疫

情
尚
未
平
穩
，
擔
心
臨
櫃
申
辦
增
加
染
疫
風

險
，
經
該
局
電
話
輔
導
林
先
生
利
用
已
註
冊

之
健
保
卡
，
透
過
財
政
部
稅
務
入
口
網
線
上

申
辦
，
輕
鬆
取
得
所
需
證
明
文
件
，
順
利
完

成
不
動
產
繼
承
登
記
。

 

該
局
呼
籲
，
請
民
眾
多
加
利
用
財
政
部
稅

務
入
口
網
線
上
申
辦
稅
務
相
關
證
明
文
件
，

可
大
幅
減
少
臨
櫃
排
隊
等
候
及
往
返
時
間
，

亦
不
受
地
域
及
時
間
限
制
，
尤
其
在
嚴
重
特
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疫
情
期
間
，
免
出
門
即
可
完

成
線
上
申
辦
，
安
全
快
速
又
便
利
。
如
於
線

上
申
請
遇
有
操
作
問
題
，
可
撥
打
免
付
費
諮

詢
電
話○
八○

○
○

八○

三
六
九
洽
詢
。

現
金
存
入
子
女
帳
戶
的
贈
與
行
為 

應
申
報
贈
與
稅

 
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贈
與
人
將
現

金
贈
與
子
女
，
超
過
當
年
度
贈
與
稅
免
稅
額

者
，
即
應
申
報
贈
與
稅
，
以
免
受
罰
。

 
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父
母
常
誤
以
為
採

現
金
方
式
提
領
，
再
轉
存
子
女
銀
行
帳
戶
，

不
會
被
核
課
贈
與

稅
；
殊
不
知
現
金

存
提
仍
會
留
下
紀

錄
，
近
來
該
局
查

獲
轄
區
內
納
稅
義

務
人
將
存
放
銀
行

之
存
款
，
藉
由
現

金
提
領
轉
存
子
女

銀
行
帳
戶
，
未
依

法
申
報
贈
與
稅
，
致
遭
補
稅
並
裁
處
罰
鍰
。

  

該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甲
君
二○

二○

年
間
將
出
售
土
地
款
六
七○

○

萬
元

存
入
銀
行
帳
戶
後
，
陸
續
提
領
現
金
共
計
五

○
○

○

萬
元
，
提
領
當
日
旋
以
現
金
存
入
長

子
乙
君
銀
行
帳
戶
及
轉
存
次
子
丙
君
定
期
存

款
，
甲
君
雖
主
張
該
款
項
是
借
給
子
女
投
資

及
購
屋
使
用
，
惟
未
能
提
示
足
資
證
明
借
貸

事
實
之
具
體
事
證
，
經
該
局
核
認
甲
君
行
為

屬
贈
與
，
核
定
補
徵
甲
君
贈
與
稅
五
九
二
萬

元
，
並
因
甲
君
未
如
期
申
報
贈
與
稅
另
裁
處

一
倍
罰
款
五
九
二
萬
元
。

   

該
局
特
別
提
醒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以
現
金
存

入
子
女
帳
戶
屬
贈
與
行
為
，
倘
金
額
超
過
當

年
度
贈
與
稅
免
稅
額
二
二
〇
萬
元
，
即
應
申

報
贈
與
稅
，
勿
心
存
僥
倖
，
以
免
遭
補
稅
處

罰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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